职业卫生检测检验评价报告网上公开工作业绩表
	评价机构名称
	秦皇岛市秦安职业卫生检测检验有限公司

	评价机构资质证书编号
	（冀）安职技字（2014）第B-0019号

	评价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名称
	秦皇岛环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地理位置及联系人
	建设项目位于秦皇岛市海港区北部工业园区丰业路21号

联系人： 王总

	项目名称
及简介
	秦皇岛环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成立于2004年，主要从事参与电力系统辅机设备及电厂主厂房等工程项目的制作、安装和施工。该公司分两期进行建设，一期工程位于海港区北部工业园区丰业路21号，年产电力配套设备钢结构件2万吨，二期扩建工程位于海港区海月街9号，年产电力配套设备钢结构件10万吨，本次针对二期扩建工程进行评价。



	建设项目存在的职业危害因素及检测结果
	建设项目存在的职业危害因素

该公司在生产过程中存在或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化学因素和物理因素两大类：

（1）化学因素

① 粉尘：砂轮磨尘、其他粉尘、电焊烟尘；

② 化学物质：甲苯、二甲苯、乙酸丁酯、丁酮、一氧化碳、二氧化氮、锰及其化合物（二氧化锰）。

（2）物理因素

噪声、紫外辐射。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与评价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该公司二期扩建工程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为砂轮磨尘、电焊烟尘、其他粉尘、一氧化碳、二氧化氮、锰及其化合物、甲苯、二甲苯、乙酸丁酯、丁酮、紫外辐射、噪声，检测结果见表6-5～表6-8。

表6-5  粉尘检测结果

子单元

工种
危害因素

采样地点

接触

时间(h/d)
检测结果
职业接触限值
结论

检测值（mg/m3）
CTWA

（mg/m3）

超限

倍数

PC-TWA（mg/m3）
超限倍数

下料车间

角磨工

砂轮磨尘

角磨

4.0

4.2-5.4

1.8-2.2

0.5-0.7

8

2

符合

打磨工

砂轮磨尘

打磨

4.0

2.5-3.0

1.2

0.3-0.4

8

2

符合

铆工车间

铆工（一班组）

电焊烟尘

焊接

2.0

2.2-3.0

0.5-0.6

0.6-

0.8

4

2

符合

砂轮磨尘

打磨

1.0

2.1-2.7

0.2-0.3

0.3

8

2

符合

铆工（三班组）

电焊烟尘

焊接

2.0

1.4-2.3

0.2-0.4

0.4-

0.6

4

2

符合

砂轮磨尘

打磨

1.0

2.4-3.1

0.3-0.4

0.3-0.4

8

2

符合

焊接车间

电焊工

电焊烟尘

电焊

5.0

1.0-2.0

0.5-0.9

0.3-0.5

4

2

符合

涂装车间

抛丸工

其他粉尘

抛丸

3.0

1.9-2.5

0.6-0.8

0.2-0.3

8

2

符合

表6-6  化学物检测结果

工种
采样

地点
危害因素
接触

时间(h/d)
检测结果
职业接触限值
结论
检测值

（mg/m3）
CSTEL

（mg/m3）
CTWA

（mg/m3）
超限倍数
PC-TWA

（mg/m3）
PC-STEL（mg/m3）
超限倍数
铆工（一班组）

焊接

一氧化碳

2.0

9.3-

10.8

9.3-

10.8

2.3-2.7

--

20

30

--

符合

二氧化氮

2.0

0.05

0.05

0.01

--

5

10

--

符合

二氧化锰

2.0

0.056-

0.060

--

0.014-

0.015

0.4

0.15

--

3

符合

铆工（三班组）

焊接

一氧化碳

2.0

9.2-

10.6

9.2-

10.6

2.3-2.6

--

20

30

--

符合

二氧化氮

2.0

0.09-

0.1

0.09-

0.1

0.02

--

5

10

--

符合

二氧化锰

2.0

0.053-

0.054

--

0.013-

0.014

0.4

0.15

--

3

符合

焊接车间电焊工

电焊

一氧化碳

5.0

9.6-

10.0

9.6-

10.0

6.0-6.2

--

20

30

--

符合

二氧化氮

5.0

0.04-

0.05

0.05-

0.06

0.03

--

5

10

--

符合

二氧化锰

5.0

0.044-

0.059

--

0.032

0.4

0.15

--

3

符合

涂装车间涂漆工

调漆

甲苯

0.2

＜1.2

＜1.2

＜1.2

--

50

100

--

符合

喷漆

1.0

＜1.2

刷漆

2.0

＜1.2

调漆

二甲苯

0.2

＜3.3

＜3.3

＜3.3

--

50

100

--

符合

喷漆

1.0

＜3.3

刷漆

2.0

＜3.3

调漆

乙酸丁酯

0.2

＜0.27

＜0.27

＜0.27

--

200

300

--

符合

喷漆

1.0

＜0.27

刷漆

2.0

＜0.27

调漆

丁酮

0.2

＜4.0

＜4.0

＜4.0

--

300

600

--

符合

喷漆

1.0

＜4.0

刷漆

2.0

＜4.0

注：甲苯的最低检出浓度为1.2mg/m3，二甲苯的最低检出浓度为3.3mg/m3，乙酸丁酯的最低检出浓度为0.27mg/m3，丁酮的最低检出浓度为4.0mg/m3。
表6-7  噪声检测结果

子单元

工种

检测地点

接触时间（h/d）

检测结果

dB（A）

等效声级LEX,8h dB（A）

职业接触限值dB（A）

结论

下料车间

下料工

数控下料

7.0

81.1-81.3
80.5-80.7
85

符合

下料工

等离子下料

7.0

80.1-80.2
79.5-79.7
85

符合

操作工

角钢钻割

1.0

81.3-82.2
72.3-73.2
85

符合

角磨工

角磨

4.0

87.5-87.8
84.5-84.8
85

符合

剪板工

剪板

3.0

81.2
76.9
85

符合

钻工

平面钻

7.0

78.1
77.5
85

符合

打磨工

打磨

4.0

87.2-87.7
84.2-84.7
85

符合

铆工车间

铆工（一班组）

剪切、钻孔、切割

4.0

80.0-82.3
82.8-83.6
85

符合

焊接

2.0

78.1-81.7
打磨

1.0

89.3-90.2
铆工（三班组）

剪切、钻孔

3.5

85.1-85.4
84.6-84.8
85

符合

半自动切割

0.5

80.3-81.3
焊接

2.0

78.8-80.1
打磨

1.0

89.6-89.9
涂装车间

抛丸工

抛丸

3.0

87.5-87.6
83.2-83.3
85

符合

表6-8  紫外辐射检测结果

子单元

工种

检测地点

接触时间（h/d）

检测结果

（μW/cm2）

接触限值

（μW/cm2）

结论

下料车间

下料工

数控下料

7.0

＜0.1

0.24

符合

下料工

等离子下料

7.0

＜0.1

0.24

符合

操作工

角钢钻割

1.0

＜0.1

0.24

符合

铆工车间

铆工（一班组）
焊接

2.0

＜0.1

0.24

符合

铆工（三班组）
焊接

2.0

＜0.1

0.24

符合

焊接车间

电焊工

电焊

5.0

＜0.1

0.24

符合

                                                                                                                                           

	评价结论与建议
	该公司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分项结论见表12-1。

表12-1  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分项结论

项目

判断

存在问题简要说明

1.总体布局

符合

--

2.设备布局

符合

--

3.建筑卫生学

符合

--

4.职业病危害因素

符合

--

5.职业病防护设施

符合
--
6.应急救援设施

符合
--

7.职业健康监护

基本符合

未安排复查和职业禁忌证待排人员进行进一步检查

8.个人防护用品

符合

--

9.辅助用室

不符合

未设置浴室，更衣室内未设置更衣柜

10.职业卫生管理组织机构

符合

--

11.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符合

--

12.职业病危害告知

符合

--

13.职业卫生培训

符合

--

14.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符合

--

15.既往职业卫生评价建议落实情况

已落实

--

建 议：

（1）根据每年进行的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安排复查人员进行复查，职业禁忌证人员进行进一步检查，根据复查和检查结果妥善安排，并将检查告知劳动者本人。

（2）应设置浴室，浴室内淋浴器数量可根据每个淋浴器使用人数（上限值）为9人进行设置，浴室内按4个～6个淋浴器设一具盥洗器。
（3）应在更衣室内设置同柜分层的更衣柜。

（4）若技术、工艺、设备或者材料等发生变化导致原申报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相关内容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工作场所发生变化的应重新进行申报。

（5）生产（运行）工艺或设备发生变化，应重新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评价。
（6）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定期进行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检测、评价结果应当存入职业卫生档案，并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和劳动者公布。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

	参加评价人员情况

	工作任务
	时   间
	人    员

	现场调查
	2016.7.1
	蒋丽萍 静丽霞

	采  样
	2016.7.19-7.21
	---

	检  测
	2016.7.19-2016.7.23
	楚春胜 高雅静

	建设单位陪同人
	王  总


